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公告

發文日期：   
[bookmark: 發文字號]發文字號：士執辰110年營所稅執專字第00043568號

[bookmark: 案號][bookmark: 義務人2]主旨：公告拍賣本分署110年度營所稅執專字第43568號等義務人鼎宸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即綺瑩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之行政執行事件，所查封義務人所有之動產。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6條、強制執行法第64條。
公告事項：
  一、拍賣標的物之種類、數量、品質，詳後列拍賣動產目錄。
二、拍賣之日時及場所：定於民國115年1月6日下午15時0分在本分署拍賣室拍賣。
三、閱覽查封筆錄之日時及處所：自公告之日起，至拍賣之日止，在本分署辦理。
四、交付價金之期限及方式：拍定時當場以現金或以信用卡刷卡或經金融主管機關核准之金融業者為發票人之即期支票支付，惟如以上開票據支付者，應俟票據兌現後，始得交付拍賣標的物。
五、應買人應攜帶身分證，如委任代理人到場應提出代理人身分證及委任狀。
六、請應買人於拍賣期日14時30分起至本分署拍賣室憑身分證登記並領取號碼牌，登記至15時止，逾時不得登記應買。
七、依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69條規定，拍賣標的物買受人就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拍賣標的物有無瑕疪、能否堪用，應買人應自行查明、修復，本分署不負物之瑕疪擔保責任。應買人於拍定後，不得以標的物之外觀、效用、瑕疪、年份、零件等因素，向本分署爭執撤銷拍賣程序，或請求增減價金，動產目錄所列型號、規格、品質、數量、外觀狀況均以現場實物為準，備註說明僅供參考，應買人不得以其型號、種類、數量、品質與現況不符爭執，拍定後，依現況點交。
八、本件前次拍賣定有底價，由出價最高且已達前次底價百分之五十之應買人買受。
九、依使用牌照稅法第12條第2項、公路法第75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51條第1項、空氣汙染防制法第84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條之1等規定，拍定人（或承受人）須向監理機關繳清該車輛至過戶時止滯欠之相關稅費及罰鍰後，始得辦理過戶登記。（據監理機關及稅捐機關通知，該車輛迄114年9月30日止滯欠之相關稅費及罰鍰總金額為新臺幣5,194元；自114年10月1日起至過戶日止如尚有新欠之稅費及罰鍰，拍定人（或承受人）應逕向監理機關查詢繳清。）
十、本件車輛之車牌已逾檢註銷，而已註銷牌照之車輛使用道路經查獲者，將被補徵使用牌照稅暨罰鍰，及補繳汽車燃料使用費等（詳參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2項、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6條第4項），請應買人注意相關規定。
十一、本件所定拍賣期日，如遇颱風過境或地震等天然災變，經臺北市政府宣布各機關停止上班時即停止拍賣程序，並改期拍賣。
十二、本分署地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51號。
[bookmark: 承辦人及電話]十三、承辦人及電話：侯明成(02)2632-6939轉326

                                         

[bookmark: 動產] 

























	拍賣動產目錄

	編號
	物品名稱
	品質（長度、重量、規格）
	數量
	備考

	1
	汽車
車牌：BFP-3572
	廠牌：納智捷 
出廠年份：201204
排氣量：2198
	1
	車牌狀態：逾檢註銷

	備註
	一、本次拍賣定有底價。
二、拍賣標的如有滯欠稅費及罰鍰，拍定人應逕向監理機關查詢繳清，始得辦理過戶登記，上開稅費及罰鍰不包含在拍定金額之內，請應買人注意。截至114年9月30日止，本件標的物滯欠之相關稅費及罰鍰總金額為新臺幣5,194元，惟實際金額為何，請應買人查明、注意。
三、本件標的物113年4月26日查封時，車輛右前門、左後輪上、右後門均有小範圍刮痕，後方車牌左側有小面積掉漆，窗外看內裝皮椅，保養狀況不錯且整潔。
四、本件車輛經查調車籍資料，車牌狀態顯示為「逾檢註銷」，而已註銷牌照之車輛使用道路經查獲者，將被補徵使用牌照稅暨罰鍰，及補繳汽車燃料使用費等（詳參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2項、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6條第4項），請應買人注意相關規定。
五、本件車輛義務人未交付鑰匙，無法查知車輛已行駛之里程數為何。以監理
    服務APP車輛里程數查詢車輛最近檢驗里程數為16萬9,727公里(檢驗日
    期：112年11月3日)惟車輛目前實際情形如何，以現場實物為準，請應買
    人自行查明注意。


































